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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B(UR) 25/00/04 (00) Pt.4 電話︰2848 2598

CB1/BC/9/99 傳真︰2905 1002

香港中環昃臣道 8 號

立法會大樓立法會秘書處

市區重建局條例草案委員會秘書

梁慶儀女士

梁女士︰

市區重建局條例草案委員會市區重建局條例草案委員會市區重建局條例草案委員會市區重建局條例草案委員會

2000 年 6 月 14 日的來信已經收到。

我們就各委員提出的各點回應如下︰

(a) 建議成立自置居所津貼上訴委員會建議成立自置居所津貼上訴委員會建議成立自置居所津貼上訴委員會建議成立自置居所津貼上訴委員會

     請委員參閱附件 A《成立自置居所津貼上訴委員會的初步建議》。

(b) 流程表流程表流程表流程表

附件 B 為處理市區重建局的收地申請和向物業被收回的業主發放

      補償及特惠津貼的流程表，隨函夾付，供委員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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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第第第第 25條條條條

有委員曾經提議第 25 條應予修訂，訂明除非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

議認為給予批准才符合公眾利益，否則不得批准將土地出售或處

置。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必然是根據公眾利益行事，因此，實

在無須多此一舉，特別加入有關字眼。所以，我們建議無須加入

有關公眾利益的但書。

(d) 第第第第 26(4)條條條條

我們建議在條例草案第 26(4)條“武力”二字之前加上“的合理”字

眼，並會就此在委員會審議階段提出修訂動議。

(e) 第第第第 26(4)、、、、26(5)條條條條

我們已深入研究過這兩條，建議無須更改條文。

(f) 反對期反對期反對期反對期

我們確定我們會在委員會審議階段提出修訂動議，將新訂條文第

21(7)(b)條修訂，刪去“一個月”，以“兩個月”取代。

稍後，委員會收到經修訂的各項委員會審議階段的修訂動議。

規劃地政局局長

(余志穩 代行)

副本送︰律政司

(經辦人︰施格致先生及蔡之慧女士)

規劃署署長

(經辦人：李德強先生)

2000 年 6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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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

市區重建局條例草案委員會市區重建局條例草案委員會市區重建局條例草案委員會市區重建局條例草案委員會

成立自置居所津貼上訴委員會的初步建議成立自置居所津貼上訴委員會的初步建議成立自置居所津貼上訴委員會的初步建議成立自置居所津貼上訴委員會的初步建議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本文件載述我們就成立自置居所津貼上訴委員會的初步建議。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在去年就《市區重建局白紙條例草案》進行公眾諮詢期間，有市

民要求引入上訴機制，以審理受重建項目收地影響的業主就地政總署署長

關於自置居所津貼額所作裁決而提出的上訴申請。條例草案委員會研究

《市區重建局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時，亦要求政府考慮成立自置居所津

貼上訴委員會。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3. 我們建議設立一個非法定的上訴機制，以處理因地政總署署長就

自置居所津貼額所作裁決而感到受屈的人士所提出的上訴申請。

自置居所津貼自置居所津貼自置居所津貼自置居所津貼

4. 如果政府根據《收回土地條例》(第 124 章)收回住宅物業，有關業

主便有資格獲得法定補償。法定補償為被收回物業的公開市值。還有，自

住業主有資格可領取一項自置居所津貼，這是一種特惠津貼，目的是要讓

受影響的業主，有能力在同區另行購買與被收回物業面積相若的較新重置

單位。自置居所津貼的金額，相等於重置單位所需費用與法定補償之間的

差額。按照現行政策，我們會根據被收回物業的同區，一個面積相若而樓

齡 10 年的單位價格，來估計重置單位的所需費用。如果條例草案獲得通

過成為法例，我們並建議改為以 8-10 年樓齡的單位售價，來估計重置單位

的所需費用，從而提高自置居所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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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的安排建議的安排建議的安排建議的安排

5. 我們建議成立一非法定上訴委員會委員團，成員全部由非公職人

員出任。住宅物業的業主如因地政總署署長就自置居所津貼額的決定而感

到受屈，便可在決定作出後 30 天內，以書面向上訴委員會委員團秘書提

出上訴。委員團的秘書則會由公職人員出任。委員團的主席會提名委員組

成一個上訴委員會。委員團的秘書亦會是上訴委員會的秘書。任何上訴，

除非已得所涉各方同意以閉門的形式聆訊，否則上訴委員會會進行公開聆

訊。

6. 上訴聆訊的形式不拘。倘若上訴人希望出席聆訊，委員會應給予

機會讓他作出陳述。上訴人亦可委託他人代表出席聆訊。如有需要，地政

總署應有代表出席聆訊解釋有關個案。委員會會就個案裁決，如地政總署

署長不接受裁決，有關個案會轉交規劃地政局局長覆檢，由他作出最後決

定。

成員組織成員組織成員組織成員組織

7. 我們建議上訴委員會委員團由一名主席、一名副主席以及大約 10

至 15 名委員組成。主席或副主席連同另外 3 名委員便可成立一個上訴委

員會，召開聆訊。上訴委員會的委員應來自社會各個界別，包括專業人士

和社會知名人士。上訴委員會委員團的主席、副主席及委員將由政務司司

長委任。

職權範圍職權範圍職權範圍職權範圍

8. 我們建議上訴委員會應審理與下列事項有關的上訴案件：

(a) 上訴人領取自置居所津貼的資格；

(b) 上訴案件的自置居所津貼額的計算方法；以及

(c) 其他與支付自置居所津貼有關的事項。

9. 就(a)而言，上訴委員會應按既定政策，考慮到個案的事實來決定

上訴人是否符合領取自置居所津貼的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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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就(b)而言，上訴委員會應從個案的事實來考慮在計算自置居所津

貼時，應否把有關物業的某些範圍或結構包括在內。

行政規則行政規則行政規則行政規則

11. 我們會制定上訴聆訊的行政規則。

申請申請申請申請

12. 為公平起見，我們建議上訴機制適用於所有受收地影響的業主，

不論收地原因是否與市區重建項目有關。

未來計劃未來計劃未來計劃未來計劃

13. 我們會將建議定稿，並制定上訴聆訊的行政規則，然後印製小冊

子，向受收地影響的住宅物業業主派發。

規劃地政局

2000 年 6 月



附件 B
處理市區重建局處理市區重建局處理市區重建局處理市區重建局 (市建局市建局市建局市建局 )
所提交的收地申請以及所提交的收地申請以及所提交的收地申請以及所提交的收地申請以及

其後向被收回物業人士發放其後向被收回物業人士發放其後向被收回物業人士發放其後向被收回物業人士發放

補償及特惠津貼的主要步驟流程表補償及特惠津貼的主要步驟流程表補償及特惠津貼的主要步驟流程表補償及特惠津貼的主要步驟流程表

市建局向規劃地政局局長(局長)提交收地申請

局長向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建議收回所需土地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考慮收地建議，並作出決定

地政總署在憲報刊登收地公告，並向受影響業主發出通知

土地業權重歸政府所有

向業主提出建議的補償額或請業主提交索償申請

地政總署與業主達成補償協議，
事件得以解決

地政總署未能與業主達成協議，
事件交由土地審裁處裁決

(兩至兩至兩至兩至 3個月個月個月個月)

(3個星期個星期個星期個星期)

(3個月個月個月個月)

(28天天天天)

地政總署與業主磋商以協議形式
收購土地/物業

(1至兩個月至兩個月至兩個月至兩個月) (1至兩個月至兩個月至兩個月至兩個月)

土地審裁處就事件進行聆訊，
並作出裁決

(兩至兩至兩至兩至 4個月個月個月個月)

估計所需時間估計所需時間估計所需時間估計所需時間


